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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院发〔2025〕3 号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关于成立
教师教学发展分中心的通知

各教研室：

为推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高质量发展，促进教师教学发

展与育人能力提升，经 2025 年 1 月 16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

议，决定成立兰州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物理科学与技术学

院分中心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发展分中心管理办

法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

2025 年 1 月 17 日

抄送：学院领导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5 年 1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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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
教师教学发展分中心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高质量发展，为物理

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，提升教师教学发

展与育人能力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现成立兰州大学教师教

学发展中心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分中心（简称“分中心”）

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分中心是在兰州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指导

下，全面负责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发展工作的机构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分中心设立 1 名主任，全面负责日常运行和管

理工作，另聘请 1-2 名副主任协同做好各项事务。

第四条 分中心配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，包括教学管

理、教学技能培训、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员。

第三章 基本职责

第五条 分中心在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指导下因地

制宜地开展教师发展活动，并针对新入职青年教师和不同需

求的教师设计不同的培训、咨询和能力提升项目，夯实教师

教学基本功，提高教师岗位胜任力。

第六条 实施好“青年教师水平提升计划”，并通过组

织集体备课、教师培训、教学研究、教学竞赛、教学点评、

教学观摩、教学研讨及专业课程教学专题工作坊等活动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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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教学“传帮带”，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。

第七条 引进校内外名师名家资源，引导教师积极探索

教学改革、总结教学经验、凝练教学成果，加强教学骨干、

教学名师培育，加强优质教学资源开发及平台建设。

第八条 为有需求的新入职教师提供个性化、长周期和

全方位的咨询服务，帮助其尽快了解教学管理制度，强化课

堂教学规范意识，及早完成角色转换、适应教学环境，有效

提升教书育人能力。

第九条 推动落实本科教学准入工作、本科教学助教工

作、本科教学指导教师工作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实施方案等

文件政策。主要工作如下：

（一）协助做好学院新选留或新引进教师的入职准入和

新任课教师的授课准入考核工作。加强对相关教师进行必要

的教学督导、指导和帮扶工作。

（二）帮助新入职授课的青年教师和尚未获得学校授课

准入资格的教师，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。做好相关教师

各类培训、交流学习等个人教学成长档案资料的管理。

（三）为完成助教环节培养并开始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

青年教师和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的青年教师配备 1名指

导教师，制定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和指导计划。

（四）组织学院教师每两年参加不少于 18 课时的校内

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活动，并负责组织每两年不少于 9 课时

且覆盖学院全体教师的培训活动。

第十条 协助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做好青年教师教

学比赛、教学创新大赛、课程思政建设成果比赛等赛事的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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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工作，做好省级、国家级教学比赛和全国性区域性行业性

赛事的选手培育培训工作。

第四章 支持政策

第十一条 学院结合实际情况，将分中心基本运行经费

和专项活动经费纳入年度预算进行支持，来源主要为本科教

学实践经费。

第十二条 学院将分中心建设及运行情况纳入本科教

育教学工作考核体系，并给予绩效奖励。

第十三条 分中心举办的教师教学发展活动，均可纳入

18 个学时认定范围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分中心应加强与学院各专业、基层组织（含

虚拟教研室）、教学团队、课程教学中心、实验教学中心等

学院基层教学组织之间的协同联动，强化合力，提升效果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物理科学与技

术学院负责解释。


